
福建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暂行办法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督促县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认真履行语言文字工作职责,进一步推动我省语言文字事业可持续发展，依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暂行办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督导评估的原则

(一)把握导向。以评促建，以评促改，推动县级政府采取切实措施，有效开展语言文字工作。

(二)立足发展。监督与指导并重，反映各地语言文字工作基本情况、经验与特色,指出存在问题，提出整改要求。

(三)尊重规律。遵循语言文字事业发展规律和督导有关要求，实事求是、客观公正。

(四)注重实效。从实际出发，重在督导县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职责到位、工作落实情况以及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实际效果。

第三条  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以县（市、区，以下简称“县”）为单位进行，实行五年一轮全覆盖。
第2章 　督导评估内容和标准

第四条  督导评估的内容包括县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语言文字工作的制度建设、条件保障、宣传教育和发展水平，总分为100分。

（一）制度建设。主要督查县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组织领导、政策规划、督查机制的建设情况，满分20分。

（二）条件保障。主要督查县级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机构设置、经费保障情况，满分15分。

（三）宣传教育。主要督查县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语言文字法制宣传、推广普及、文化传承活动的开展情况，满分30分。

（四）发展水平。主要督查国家机关、教育机构、文化传媒、城市街区、乡镇农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满分35分。

第五条  福建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标准按照福建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督导办”）、福建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语委办”）制定的《福建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标准（试行）》（附件1）执行。
第3章 　督导评估的实施

第六条  对县级政府语言文字工作的督导评估，包括省级定期督导评估和市级年度督导评估，分别由省、市政府教育督导部门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各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省督导办和省语委办对市级督导评估工作予以指导和监督。

第七条  县级政府根据《福建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标准（试行）》，每年10月之前开展县级自评，评估得分应达到85分以上，评估结果抄送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以下简称“市督导室”）和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语委办”）备案。
第八条  市督导室和市语委办每年10月对所属县级政府语言文字督导工作开展市级核查，并对当年接受省级督导评估县的自评情况予以复核确认，于评估一个月前向省督导办和省语委办提出评估申请，并呈报以下材料：

（一）市督导室和市语委办向省督导办和省语委办提出的申请报告。内容包括对申报接受督导评估县（市、区）的复核情况和复核意见。

（二）县级人民政府的自评报告。内容包括自评情况、开展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举措及进展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今后工作计划。

（三）福建省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县自评表（附件2）。

第九条  省级督导评估在市级核查的基础上进行，每年11月—12月开展，按规划、分年度实施。全省分年度督导评估规划由省督导办和省语委办商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政府制定。
第十条  省级督导评估的方式和步骤

（一）由省督导办和省语委办成立督导组，对接受评估的县开展督导评估。

（二）省级督导评估时，采取必查项目和抽查项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必查项目满分为30分，抽查项目满分为5分，评估得分应达到30分以上。

（三）省级督导评估主要以听取汇报、查阅资料、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等形式进行,并随机抽取若干（原则上各不少于2个单位）国家机关、学校、新闻媒体、公共服务行业、城市街区、乡镇农村进行现场查看,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抽样测试。

（四）督导组根据被督导县的自评报告、现场检查情况进行评议,形成初步督导意见,并向被督导县级人民政府进行反馈。督导评估结果由省督导办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五）省督导办向被督导县所属市级政府发出督导意见书。由市级政府督促、指导被督导县按督导意见书要求进行整改。必要时可进行回访复查。

第4章 　奖励与问责

第十一条  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的结果，作为评价和考核设区市、县政府教育及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内容，并作为表彰奖励的依据。

第十二条  对语言文字工作职责落实严重不到位的或督导检查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将在全省予以通报。
第5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省督导办、省语委办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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